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祺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

偵字第1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軍易字第

2號），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

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祺恭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民

國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2年度軍易字第

2號卷〈下稱本院軍易卷〉第57至60頁）外，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處罰；

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

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1條、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

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

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本案被告

於案發後之112年9月1日退伍，固已喪失現役軍人身分，惟

其案發時既為現役軍人，就其所為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

項前段犯行，仍應依上開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就本案自

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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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在地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決科刑之紀

錄，而其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明知擔任警戒職務時未獲奉准

不得擅離職守，竟仍任意離去勤務所在地，所為足以影響軍

隊紀律及單位人員安全，實非可取；惟念其於本院審理中終

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擅

離職守之時間長短、幸未發生實際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高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職業軍人、目前從事倉儲業、

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需扶養其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

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軍易字卷第33、59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㈣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本案因

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

之虞，且為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本院衡酌各情，認為前開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然為使被告深切反省避免再犯，審

酌本案情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

應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

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

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

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陳美華到庭執行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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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四法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起訴

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祺恭自民國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擔任陸軍特

種作戰指揮部本部連士官督導長，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

同日24時，奉命在武漢營區（位在桃園市龍潭區）執行安全

士官衛哨勤務，明知值勤安全士官須負責單位安全、械彈清

點管制、清查就寢人數、注意可疑人物、接聽戰情電話、反

映緊急事故及督導內衛兵值勤等任務，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

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擔任警戒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

意，於同日22時20分許至24時值勤期間，擅離安全士官桌，

前往本部連104大樓3樓3之4寢室，與上兵林彥儒聊天，迄至

翌（22）日0時8分許，始返回安全士官桌與張峻豪交接。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桃園憲兵隊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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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卷證出處

1 被告鄭祺恭於憲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被告鄭祺恭否認犯行，辯

稱：伊於111年10月21日22

時至24時間，曾與羅尉峰一

起巡查，有待在1間寢室比

較久，約10-15分鐘，伊值

勤時一直在走動巡查云云。

頁 11-1

7、217-2

19

2 證人林彥儒於憲詢之證述

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證明

⑴林彥儒於111年10月21日1

9時至21時、翌（22）日5

時至7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被告自111年10月21日22

時20分許起至翌（22）日

0時8分許止，在林彥儒3

之4寢室門口，與林彥儒

談話之事實。

頁 35-37

反面、22

5-227

3 證人郭哲志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郭哲志於111年10月21日2

1時至23時擔任安全衛

兵。

⑵郭哲志自111年10月21日2

2時20分許至同日22時50

分許下哨止，皆沒有看到

被告待在安全士官桌之事

實。

頁 25-27

反面

4 證人羅尉峰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安全士官除巡查、上廁所

時都要在安官桌，巡查於

30分鐘內可完成。

⑵羅尉峰於111年10月21日2

2時至24時，獨自1人實施

查鋪之事實。

頁 45-47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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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鄭祺恭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

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至移送意旨認被告另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4條第1項之擔任

警戒職務之人因酒醉而廢弛職務罪嫌，惟查，本件並無實施

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證據，則被告是否已達酒醉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而廢弛職務，實非無疑。惟被告此部分倘成立犯罪，

與前揭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

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 銘 韡  

5 證人周承維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周承維於111年10月21日2

3時至翌（22）日1時擔任

安全衛兵。

⑵於上開期間，被告未實施

安全士官督導之事實。

頁 55-57

反面

6 證人張峻豪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

時至2時擔任安全士官。

⑵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

時10分許才看到被告從中

央樓梯走下來要交接之事

實。

頁 65-67

反面

7 安全士官輪值紀錄表 證明

被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

至24時，擔任安全士官之事

實。

頁19

8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111

年警衛勤務實施計畫

證明

安全士官之勤務內容為確保

責任區域內安全。

頁 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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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陳 捷 欣　　

所犯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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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祺恭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軍易卷〉第57至60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處罰；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1條、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本案被告於案發後之112年9月1日退伍，固已喪失現役軍人身分，惟其案發時既為現役軍人，就其所為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犯行，仍應依上開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就本案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決科刑之紀錄，而其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明知擔任警戒職務時未獲奉准不得擅離職守，竟仍任意離去勤務所在地，所為足以影響軍隊紀律及單位人員安全，實非可取；惟念其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擅離職守之時間長短、幸未發生實際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職業軍人、目前從事倉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需扶養其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軍易字卷第33、5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且為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本院衡酌各情，認為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然為使被告深切反省避免再犯，審酌本案情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四法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在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祺恭自民國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擔任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本部連士官督導長，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同日24時，奉命在武漢營區（位在桃園市龍潭區）執行安全士官衛哨勤務，明知值勤安全士官須負責單位安全、械彈清點管制、清查就寢人數、注意可疑人物、接聽戰情電話、反映緊急事故及督導內衛兵值勤等任務，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擔任警戒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於同日22時20分許至24時值勤期間，擅離安全士官桌，前往本部連104大樓3樓3之4寢室，與上兵林彥儒聊天，迄至翌（22）日0時8分許，始返回安全士官桌與張峻豪交接。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桃園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卷證出處



		1

		被告鄭祺恭於憲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鄭祺恭否認犯行，辯稱：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間，曾與羅尉峰一起巡查，有待在1間寢室比較久，約10-15分鐘，伊值勤時一直在走動巡查云云。

		頁11-17、217-219



		2

		證人林彥儒於憲詢之證述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證明
⑴林彥儒於111年10月21日19時至21時、翌（22）日5時至7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被告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起至翌（22）日0時8分許止，在林彥儒3之4寢室門口，與林彥儒談話之事實。

		頁35-37反面、225-227



		3

		證人郭哲志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郭哲志於111年10月21日21時至23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郭哲志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至同日22時50分許下哨止，皆沒有看到被告待在安全士官桌之事實。

		頁25-27反面



		4

		證人羅尉峰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安全士官除巡查、上廁所時都要在安官桌，巡查於30分鐘內可完成。
⑵羅尉峰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獨自1人實施查鋪之事實。

		頁45-47反面



		5

		證人周承維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周承維於111年10月21日23時至翌（22）日1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於上開期間，被告未實施安全士官督導之事實。

		頁55-57反面



		6

		證人張峻豪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至2時擔任安全士官。
⑵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10分許才看到被告從中央樓梯走下來要交接之事實。

		頁65-67反面



		7

		安全士官輪值紀錄表

		證明
被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擔任安全士官之事實。

		頁19



		8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111年警衛勤務實施計畫

		證明
安全士官之勤務內容為確保責任區域內安全。

		頁117-145







二、核被告鄭祺恭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至移送意旨認被告另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4條第1項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因酒醉而廢弛職務罪嫌，惟查，本件並無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證據，則被告是否已達酒醉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廢弛職務，實非無疑。惟被告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前揭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 銘 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陳 捷 欣　　
所犯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
偵字第1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軍易字第
2號），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
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祺恭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民國
    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2年度軍易字第2
    號卷〈下稱本院軍易卷〉第57至60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
    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處罰；
    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
    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1條、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
    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
    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本案被告
    於案發後之112年9月1日退伍，固已喪失現役軍人身分，惟
    其案發時既為現役軍人，就其所為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
    項前段犯行，仍應依上開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就本案自
    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
    所在地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決科刑之紀
    錄，而其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明知擔任警戒職務時未獲奉准
    不得擅離職守，竟仍任意離去勤務所在地，所為足以影響軍
    隊紀律及單位人員安全，實非可取；惟念其於本院審理中終
    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擅
    離職守之時間長短、幸未發生實際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高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職業軍人、目前從事倉儲業、
    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需扶養其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
    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軍易字卷第33、59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㈣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本案因
    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
    之虞，且為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本院衡酌各情，認為前開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併予宣告緩刑2年。然為使被告深切反省避免再犯，審酌
    本案情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
    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上
    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
    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
    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陳美華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四法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起訴書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祺恭自民國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擔任陸軍特
    種作戰指揮部本部連士官督導長，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
    同日24時，奉命在武漢營區（位在桃園市龍潭區）執行安全
    士官衛哨勤務，明知值勤安全士官須負責單位安全、械彈清
    點管制、清查就寢人數、注意可疑人物、接聽戰情電話、反
    映緊急事故及督導內衛兵值勤等任務，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
    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擔任警戒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
    ，於同日22時20分許至24時值勤期間，擅離安全士官桌，前
    往本部連104大樓3樓3之4寢室，與上兵林彥儒聊天，迄至翌
    （22）日0時8分許，始返回安全士官桌與張峻豪交接。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桃園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卷證出處 1 被告鄭祺恭於憲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鄭祺恭否認犯行，辯稱：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間，曾與羅尉峰一起巡查，有待在1間寢室比較久，約10-15分鐘，伊值勤時一直在走動巡查云云。 頁11-17、217-219 2 證人林彥儒於憲詢之證述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證明 ⑴林彥儒於111年10月21日19時至21時、翌（22）日5時至7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被告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起至翌（22）日0時8分許止，在林彥儒3之4寢室門口，與林彥儒談話之事實。 頁35-37反面、225-227 3 證人郭哲志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郭哲志於111年10月21日21時至23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郭哲志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至同日22時50分許下哨止，皆沒有看到被告待在安全士官桌之事實。 頁25-27反面 4 證人羅尉峰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安全士官除巡查、上廁所時都要在安官桌，巡查於30分鐘內可完成。 ⑵羅尉峰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獨自1人實施查鋪之事實。 頁45-47反面 5 證人周承維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周承維於111年10月21日23時至翌（22）日1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於上開期間，被告未實施安全士官督導之事實。 頁55-57反面 6 證人張峻豪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至2時擔任安全士官。 ⑵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10分許才看到被告從中央樓梯走下來要交接之事實。 頁65-67反面 7 安全士官輪值紀錄表 證明 被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擔任安全士官之事實。 頁19 8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111年警衛勤務實施計畫 證明 安全士官之勤務內容為確保責任區域內安全。 頁117-145 
二、核被告鄭祺恭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
    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至移送意旨認被告另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4條第1項之擔任
    警戒職務之人因酒醉而廢弛職務罪嫌，惟查，本件並無實施
    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證據，則被告是否已達酒醉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而廢弛職務，實非無疑。惟被告此部分倘成立犯罪，
    與前揭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
    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 銘 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陳 捷 欣　　
所犯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祺恭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軍易卷〉第57至60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處罰；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1條、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本案被告於案發後之112年9月1日退伍，固已喪失現役軍人身分，惟其案發時既為現役軍人，就其所為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犯行，仍應依上開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就本案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決科刑之紀錄，而其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明知擔任警戒職務時未獲奉准不得擅離職守，竟仍任意離去勤務所在地，所為足以影響軍隊紀律及單位人員安全，實非可取；惟念其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擅離職守之時間長短、幸未發生實際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職業軍人、目前從事倉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需扶養其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軍易字卷第33、5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且為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本院衡酌各情，認為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然為使被告深切反省避免再犯，審酌本案情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四法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在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祺恭自民國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擔任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本部連士官督導長，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同日24時，奉命在武漢營區（位在桃園市龍潭區）執行安全士官衛哨勤務，明知值勤安全士官須負責單位安全、械彈清點管制、清查就寢人數、注意可疑人物、接聽戰情電話、反映緊急事故及督導內衛兵值勤等任務，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擔任警戒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於同日22時20分許至24時值勤期間，擅離安全士官桌，前往本部連104大樓3樓3之4寢室，與上兵林彥儒聊天，迄至翌（22）日0時8分許，始返回安全士官桌與張峻豪交接。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桃園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卷證出處



		1

		被告鄭祺恭於憲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鄭祺恭否認犯行，辯稱：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間，曾與羅尉峰一起巡查，有待在1間寢室比較久，約10-15分鐘，伊值勤時一直在走動巡查云云。

		頁11-17、217-219



		2

		證人林彥儒於憲詢之證述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證明
⑴林彥儒於111年10月21日19時至21時、翌（22）日5時至7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被告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起至翌（22）日0時8分許止，在林彥儒3之4寢室門口，與林彥儒談話之事實。

		頁35-37反面、225-227



		3

		證人郭哲志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郭哲志於111年10月21日21時至23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郭哲志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至同日22時50分許下哨止，皆沒有看到被告待在安全士官桌之事實。

		頁25-27反面



		4

		證人羅尉峰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安全士官除巡查、上廁所時都要在安官桌，巡查於30分鐘內可完成。
⑵羅尉峰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獨自1人實施查鋪之事實。

		頁45-47反面



		5

		證人周承維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周承維於111年10月21日23時至翌（22）日1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於上開期間，被告未實施安全士官督導之事實。

		頁55-57反面



		6

		證人張峻豪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至2時擔任安全士官。
⑵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10分許才看到被告從中央樓梯走下來要交接之事實。

		頁65-67反面



		7

		安全士官輪值紀錄表

		證明
被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擔任安全士官之事實。

		頁19



		8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111年警衛勤務實施計畫

		證明
安全士官之勤務內容為確保責任區域內安全。

		頁117-145







二、核被告鄭祺恭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至移送意旨認被告另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4條第1項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因酒醉而廢弛職務罪嫌，惟查，本件並無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證據，則被告是否已達酒醉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廢弛職務，實非無疑。惟被告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前揭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 銘 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陳 捷 欣　　
所犯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祺恭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2年度軍易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軍易卷〉第57至60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處罰；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1條、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本案被告於案發後之112年9月1日退伍，固已喪失現役軍人身分，惟其案發時既為現役軍人，就其所為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犯行，仍應依上開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就本案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決科刑之紀錄，而其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明知擔任警戒職務時未獲奉准不得擅離職守，竟仍任意離去勤務所在地，所為足以影響軍隊紀律及單位人員安全，實非可取；惟念其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擅離職守之時間長短、幸未發生實際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職業軍人、目前從事倉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需扶養其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軍易字卷第33、5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本案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且為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本院衡酌各情，認為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然為使被告深切反省避免再犯，審酌本案情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四法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在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162號
　　被　　　告　鄭祺恭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祺恭自民國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擔任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本部連士官督導長，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同日24時，奉命在武漢營區（位在桃園市龍潭區）執行安全士官衛哨勤務，明知值勤安全士官須負責單位安全、械彈清點管制、清查就寢人數、注意可疑人物、接聽戰情電話、反映緊急事故及督導內衛兵值勤等任務，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擔任警戒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於同日22時20分許至24時值勤期間，擅離安全士官桌，前往本部連104大樓3樓3之4寢室，與上兵林彥儒聊天，迄至翌（22）日0時8分許，始返回安全士官桌與張峻豪交接。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桃園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卷證出處 1 被告鄭祺恭於憲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鄭祺恭否認犯行，辯稱：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間，曾與羅尉峰一起巡查，有待在1間寢室比較久，約10-15分鐘，伊值勤時一直在走動巡查云云。 頁11-17、217-219 2 證人林彥儒於憲詢之證述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證明 ⑴林彥儒於111年10月21日19時至21時、翌（22）日5時至7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被告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起至翌（22）日0時8分許止，在林彥儒3之4寢室門口，與林彥儒談話之事實。 頁35-37反面、225-227 3 證人郭哲志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郭哲志於111年10月21日21時至23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郭哲志自111年10月21日22時20分許至同日22時50分許下哨止，皆沒有看到被告待在安全士官桌之事實。 頁25-27反面 4 證人羅尉峰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安全士官除巡查、上廁所時都要在安官桌，巡查於30分鐘內可完成。 ⑵羅尉峰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獨自1人實施查鋪之事實。 頁45-47反面 5 證人周承維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周承維於111年10月21日23時至翌（22）日1時擔任安全衛兵。 ⑵於上開期間，被告未實施安全士官督導之事實。 頁55-57反面 6 證人張峻豪於憲詢之證述 證明 ⑴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至2時擔任安全士官。 ⑵張峻豪於111年10月22日0時10分許才看到被告從中央樓梯走下來要交接之事實。 頁65-67反面 7 安全士官輪值紀錄表 證明 被告於111年10月21日22時至24時，擔任安全士官之事實。 頁19 8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111年警衛勤務實施計畫 證明 安全士官之勤務內容為確保責任區域內安全。 頁117-145 
二、核被告鄭祺恭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至移送意旨認被告另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4條第1項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因酒醉而廢弛職務罪嫌，惟查，本件並無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證據，則被告是否已達酒醉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廢弛職務，實非無疑。惟被告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前揭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徐 銘 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陳 捷 欣　　
所犯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